鄂教高函〔2011〕35号

关于开展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

2011-2012年度楚天技能名师拟聘人选

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职高专院校：

根据《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楚天技能名师教学岗位制度实施办法（试行）》（鄂教高〔2007〕23号）的要求，我厅拟开展2011-2012年度楚天技能名师拟聘人选推荐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楚天技能名师拟聘人选应严格按照遴选标准，面向行业、企业，从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择优推荐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或是具有一技之长的省级、国家级技术能手（大师、名师、能工巧匠）。每个专业原则上推荐1名“楚天技能名师”拟聘人选。已设岗专业聘任人选履职未到期不再推荐拟聘人选，续聘人选须聘任期满且考核合格后方能申报。
二、申报名额。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及其他高职高专院每校申报名额分别不超过4名、3名、2名，续聘人选占学校申报名额。

三、申报材料。采取网上申报与提交纸质材料的方式进行申报。网络申报平台：湖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公共平台（http://gxjx.e21.cn），申报时间10月10日开始，10月15日截止；纸质材料《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2011-2012年度楚天技能名师教学岗位及选申报表》（附件）一式一份，续聘人选需在申报表中附上个人年度工作总结和年度考核材料复印件。申报纸质材料于10月15日前提交至省教育厅高教处。逾期不报或网上报送材料与寄送的纸质材料内容不一致的，视为自动放弃。联系人：丁铱，电话：027-87328007，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号，邮编：430071。
从本次申报工作开始，楚天技能名师实行以人定岗原则，在我厅审核通过的拟聘“楚天技能名师”履职专业设置“楚天技能名师”教学岗位。
附件：湖北省高等职业院校2011-2012年度楚天技能名师教学岗位及拟聘人选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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